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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关注

“关门办案”激起热议，潍坊法律界达成共识———

“民告官”典型案以后得晒晒
本报 9 月

3 0 日讯 ( 记
者 张焜)9 月
30 日，记者在
潍坊中院举办
的纪念行政诉
讼 法 实 施 2 0
周年座谈会上
了解到，潍坊

已开始进行行政诉讼复议体制
改革，不少与会人员说，民告

官，有利于行政机关对自己的
行为加以审查，学会依法办
事，案子不能“关门”办，典
型“民告官”案该公布于众。

30 日，潍坊市区两级法院
行政诉讼有关负责人，潍坊市
政府法制办、国土资源局等政
府部门，以及律师代表在潍坊
中院举办了座谈会，行政诉讼
法实施 20 年来，潍坊各政府部
门因行政诉讼产生了巨大变

化，各项工作流程更加完善。
“一个案子不要关门办。”潍

坊市政府法制办有关工作人员
说，潍坊的行政诉讼审理质量在
全省属于前列，一些“民告官”的
案件有利于鼓励市民拿起法律
武器维护自身权利，通过合理手
段解决问题；也有利于行政机关
对自己的行为加以审查，行事小
心谨慎。一些典型的行政案件，
应该让行政机关人员、执法人员

以及记者旁听，公布于社会。
座谈会上，潍坊市政府法

制办行政复议应诉科刘竹湘科
长说，潍坊现在作为全省试点
之一，正在进行行政复议体制
的改革。为妥善化解行政争
议，维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
织的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机关
依法行政，潍坊市已经出台了
《潍坊市政府行政复议裁决案
件办理规定》，规定如果对本

级政府工作部门行政行为不服
的，可分别向市县区人民政府
申请复议或裁决，不服的可再
提起诉讼。

据了解，近年来，潍坊两
级法院为了提高行政诉讼案件
的质量，减少社会矛盾，加强
了诉讼调解和与行政单位的沟
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行政
诉讼审判成绩在全省法院十分
突出。

法律法规不全 诉讼难题不少
在座谈会上，一些部门在感慨行政诉讼给各部门带来行

政规范化之余，也倒了不少“苦水”。

潍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法规科谭树田科长说，房
子的问题关乎所有的市民，
历来是市民关注的焦点，但
也是十分复杂的问题，房管
部门一年涉诉 20 多起，今年
已经 13 起，在证件审查问题
上一直存有争议。一直以

来，市民如果需要办理房产
证、过户等问题，都是拿起
材料就给办，房管部门都是
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可是，
一旦出现问题，房管部门就
会被指出对证件审查不严。
比如被当事人指出委托书是
假的、身份证是假的等。

“我们没有能力去审查
这些证件的真实性。”谭树
田说，审查每一个证件、每
一封委托的真实性，并不是
房管部门现在的职权能够做
到的。因此应诉乃至败诉，
有些无可奈何。

住房：没能力审查证件真假

水利：执法和审判依据难统一

潍坊市水利局征管办副
主任张伟说，他在征管办干
了 10 多年，反而“越来越不
会干了”。他说，除了国家
法律、国务院部门、省政府
规章外，各地市也会依据自

身的特性制定一些规范性文

件。在工作过程中，他们有

时可能就会依据这些地方规

范性文件办事。但是，一旦

参加诉讼，法院一般只依据

国家法律参照规章，并不考

虑地方规范性文件。“法院

判决没错、规范性文件也没

错、行政相对人也没错，到

底是谁错了？”

劳保：工伤认定恶意诉讼不止
潍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争议仲裁

科康恒武科长说，从 2001 年开始，潍坊人社部
门应诉案件数发生了由少到多再到少的变化，现
在基本上趋于稳定。但是，工伤认定的有关诉讼
仍然是非常难缠的问题。

康恒武科长说，用人单位有的是为了创造与
员工沟通的时间，有的则是想方设法逃避赔偿责
任。现在用人单位作为原告起诉人社部门的占所
有诉讼的 96% 。这并不是劳动部门加强执法、法
院提高审判质量所能解决的，可能对劳动保障执
法及审判形成不小的挑战。

本报记者 张焜

在座谈会上，基层法院的审判
人员也说出了自己的难处。

一位法官说，最近几年，行政
案立案有些“困难”，一些市民准
备了大量的材料，想让法院“主持
公道”，法院有时并没有马上立
案，他们很不理解。法院不是不想
立案，只是还有一些障碍。因为有
些案件涉及历史遗留问题，有些案
件牵涉面过广，判决是很简单，但
造成的社会不良影响或许会很大，

给政府为市民办事造成了困难。这
些时候，法院都希望有关部门出
面，与行政相对人协商解决。实在
不行再到法院起诉。

“但希望有关部门不要‘撒手
不管’”。一位法官说，有的行政
案件处理难度加大，很大一方面是
由于一些行政部门看见问题很难
办，就不愿再管，让对方找法院，
而法院要依法判决还不能影响社会
效果，实在为难。

法院：希望一些部门不要“撒手不管”

律师：建议上调行政法庭级别

“行 政诉讼案件，应该将审判
法庭上调一级。”求是和信律师事
务所马东宁主任说，由于本地法院
审理本地行政诉讼，即便相关部门
都十分配合，行政诉讼往往会受到
本地相关行政部门的影响。一旦诉
讼渠道不畅通，市民就会寻求其他
的解决途径，上访等问题就会出
现。“现行一些起诉单位为了防止

‘本地保护’，往往选择异地审
理，这也会出现问题，因为外地法
院不会清楚本地法院的情况，可能
造成简单判决却难以执行的情
况。”某部门负责人说。全国人大
代表、鸢都英合律师事务所高明芹
主任说，或许可以设立单独的行政
法院，以解决这一问题。

本报记者 张焜

20 年来，行政诉讼已经“深入民心”，政府机关部门在它的监督下，工作
更加细致认真合法，市民希望行政诉讼法更加完善。(资料片)


